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備性亦不發表聲明， 並

表明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913）

公佈

謹此提述本公司於2006年9月18日發表之公佈。

本公司特此宣佈並無收到潛在買方之進一步函件。

謹此提述本公司於2006年9月18日發表之公佈，據此，本公司宣佈（其中包括）已於2006年9月

18日約上午10時左右收到一家公司（「潛在買方」）之函件，表明有意收購本公司之股份。該函

件並無明示會決意提出收購建議。

本公司特此宣佈並無收到潛在買方之進一步函件，且自該日起並無與潛在買方聯絡。

於本公佈刊發之日，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鍾紹淶先生、KITCHELL Osman Bin先生及蔡家穎女

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王文漢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叢鋼飛先生、曾永祺先生

及陳威華先生。

承董事會命

合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鍾紹淶

香港，2006年10月17日

董事就本公佈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要求後確認，

就其所深知，本公佈內所述意見乃經適當及審慎考慮後方作出，而本公佈亦無遺漏其他事實，

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